
全面依法治国的新阶段：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建设

肖永平 *①

内容摘要：全面依法治国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需要我国重

视国际法，把国际法治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实

现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推动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互动。这是我国法学理

论、法治思维和全球治理理念的逻辑结果，也是中国与世界的最优选择。要开创

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新阶段，需要尽快促成国际条约入宪。可以在我国宪法序言

中，将外交政策表述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

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国际法原则，发展同各国的

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单列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诚意遵守

业已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善意履行业已承诺的国际义务。宪法、国际条约、法

律和行政法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渊源。”

关键词：新时代 十九大 依法治国 全球治理 国内法治 国际法治

国际条约入宪

习近平总书记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下简称《十九大报

告》）中对“新时代”的国际定位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

更大贡献的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

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这表明中国在新时代不仅要保持经济上的国际影响力，更要提升中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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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的国际感召力，还要增强国际制度的塑造力。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都离

不开法治建设，需要我们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建设，把我国全面依法治

国推向一个新阶段。正因为如此，2017年 10月 24日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

总纲中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本文从法学理论、法治思维和治理理念 3
个维度分析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和方法，并认为当务之急

是要推动“国际条约入宪”。

一、“依全面之法”：法学理论的关照

（一）传统社会法律的“二元分立”模式

据中国历史上最早解释词义的书籍《尔雅·释诂》篇记载：“法，常也；律，常

也。”由此可见，早在秦汉时，“法”与“律”二字已同义。又据《唐律疏义·名例》称：

“法亦律也，故谓之为律。”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法”、“律”二字虽可解为同义，

但也有所区别。一般来说，法的范围较大，往往指整个制度，如“变法”中所讲的

“法”，律则指具体准则，尤指刑律。①

在现代汉语中，“法律”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法律”指法律的

整体，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②中的“法律”就是广义用

法。狭义的法律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如我国《宪法》第67条第2
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

以外的其他法律”，这里的“法律”，就是狭义用法。而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该条中的“法”，显然是指

广义上的整体法律制度。

现代各国法理学对法律的分类，基本上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分类。最常见

的分类包括：国内法和国际法、根本法和普通法、一般法和特别法、实体法和程序

法、制定法和判例法。就国内法与国际法而言，其分类标准是法律创制和适用主

体的不同。传统理论认为：国内法是由特定国家创制的适用于本国主权所及范围

内的法律；国内法律关系的主体一般是个人或组织，国家仅在特定法律关系中成

为主体，如国有财产的所有权人。国际法是由参与国际关系的国家通过协议制定

或公认的，适用于国家之间的法律，国际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和国际组

织。③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修改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修改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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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确定现代主权国家以来，人类社会的政治

生活呈现“个人—国家”与“国家—国际社会”的双层分立模式。个人组成国家，国

家则组成国际社会。个人封闭于国家疆域之内，并不直接参与国际社会的互动。

涉及私人利益的国际事项均由国家政府通过外交手段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处理，这

种双层分立模式使得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处于明显的分割状态。与此相适应，传

统法律控制模式也呈现明显的“二元分立”特征，即国内法与国际法基本上处于一

种互不相干的分立状态。具体说来：

第一，从调整对象来看，国内法主要调整“个人—国家”结构下的权利义务关

系；国际法主要规范“国家—国际社会”结构下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二，从权力结构来看，国内法表现为典型的垂直型等级管理结构，在宪法约

束下的国家政府统一行使公共权力；国际法则表现为平行式管辖结构，没有任何

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各国对国际事务具有平等管辖权。

第三，从价值目标来看，国内法的核心使命是充分保障国内公民平等的自由

与权利，有效限制公共权力的滥用；国际法的基本价值在于保障国家之间平等的

主权，协调国家之间的管辖冲突，维护国家间关系的和平与稳定。

由此可见，在传统“二元分立”法律控制模式下，国内法与国际法各行其道、各

司其职。国内法致力于解决国内社会“私人—私人”之间和“私人—政府”之间的

法律关系；国际法则以主权国家为中心，其核心功能是尊重和保障国家独立、平

等、自治、不可干涉等国家利益。①

（二）近现代社会的结构变迁

自人类社会进入 20世纪以来，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提高生产

效率的竞争压力下，资金、技术、人才、能源和原材料等各种经济要素开始在世界

范围内流动，以寻求最佳的资源组合方式。各国内部市场日益对外开放，逐步形

成一个世界性的市场，这大大推动了各国之间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因此，经济全

球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各国私人主体越来越广泛和普遍地参

与跨国经济活动。随着私人活动领域的扩展，国际关系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私人作为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行为者，开始普遍和大量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成

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力，这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中国家对国际事务

的垄断地位。

与此同时，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相互独立的状况也在发生变化，它们在经济

领域开始日益密切地关联。一方面，私人经济活动开始侵入国际社会，构成国际

① 参见陈辉庭：《世界贸易体制的变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联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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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国内社会在经济领域的隔绝性和独立性也开始

松动，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一国的国内经济和贸易政策可能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另一国的经济发展。国家之间开始着手协调各国经济政策

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传统上由一国独立管辖的事项开始出现国际化和统一化趋

势，传统国际事务的定义和范围开始发生深刻改变。①

而当各国私人主体作为生产者、贸易商、投资者和消费者开始普遍参与国际

经济活动后，他们的利益结构开始重新分化组合。传统的国家利益标准被打破，

因为各国私人主体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根据各自的利益需要，分化组合成不同的

跨越国界的利益集团，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一致或者冲突状态，而

是呈现相互纠缠、日益复杂的状态。例如，出口导向型国内生产者和贸易商倾向

于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并从中受益；而进口竞争型国内生产者则需要推动国家实

行贸易保护政策，以获得特殊利益。消费者既可能因享受到廉价、优质、多样化的

进口产品和服务而欢欣鼓舞；同时也可能受进口产品和服务冲击而丧失工作机

会。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冲突不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很大

程度上是国家内部的利益冲突，“国家利益”的概念出现了分化。

因此，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传统社会的“二元分立”结构已经发生了重新分化

组合。国际社会日益直接面对私人主体，并受到私人活动带来的观念和价值冲

击；国内社会生活也更多地受到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活动的影响与制约。国际社

会与国内社会由于私人活动的扩展而逐步联结起来。②

（三）现代社会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协调

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理论上先后有二元论和一元论两种学说。二元

论强调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差异，主张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彼此没有隶属

关系，国际法只有转化成国内法才能在国内法院适用。一元论主张国际法与国内

法属于同一个法律体系，是一个法律概念或一个法律体系的两种表现。根据它们

效力的高低，一元论又分为国内法优先说和国际法优先说。

二元论强调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差异，可能适合解释传统法律控制的“二元分

立”模式，但不能适应当代国际法在人权法、人道法、刑法、环境法、投资法、金融

法等领域的新发展，因为这些领域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在主体和对象方面日益相互

交叉，在内容上更是相互渗透。国内法优先说将主权和国家意志绝对化，根本否

① 参见陈辉庭：《世界贸易体制的变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联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

② 参见陈辉庭：《世界贸易体制的变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联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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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国际法的存在价值与作用；而国际法优先说又似乎否定了国家主权，其关于

各国宪法的效力来自国际法的观点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基本情况。①

针对上述缺陷，我国学者提出了“协调论”。周鲠生先生认为，国际法与国内

法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国家既制定国内法，也参与制定国际

法；而一国的对外政策必然影响其对国际法的立场。“因此，可以断言，国际法和国

内法按其实质来看，不应该有谁属优先的问题，也不能说彼此对立”，“作为一个实

际问题看，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是国家如何在国内执行国际法

的问题，也就是国家履行依国际法承担的义务的问题。国际法，按其性质，约束国

家而不直接约束它的机关和人民，尽管国内法违反国际法，法庭仍须执行，但国家

因此要负违反国际义务的责任。所以国家既然承认了国际法规范，就有义务使它

的国内法符合于它依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至于采取什么方式来满足这一要求，

则是各国可以自由决定的事。从法律和政策一致性的观点说，只要国家自己认真

履行国际义务，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总是可以自然调整的。”②

对于国际法与国内法为什么能够相互协调，梁西教授在其主编的《国际法》中

总结道：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联系的根本因素和纽带主要来自以下方面：一是国

家是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联系的最重要的纽带与动力。虽然国内法和国际法的

产生及形成具有截然不同的程序，但都是以国家的存在及其意志活动为前提的。

国家既是国内法的制定者，又是参与制定国际法的主体。因此，能为国家所接受

的国际法必然与其国内法规范具有内在的联系。二是国家的对内职能及政策同

国家的对外职能及政策，虽然分属两个不同领域，但彼此密切联系。这一客观事

实，加强了国内法与国际法在实践中的联系，必然使两者在付诸实施过程中相互

发挥作用。三是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虽各有特点，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纵

向关系来看，国内法形成在前，国际法发展在后，这种历史联系使国际法承袭了一

部分国内法规则。从横向关系来考察，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彼此交叉，相互渗

透，这种状况对国际法与国内法在适用范围上无疑产生重要影响。③

如果说以上是自然协调论的代表性论述，李龙教授和汪习根教授则提出了

“法律规范协调说”。他们认为，法律规范的和谐一致是准确把握国际法与国内法

关系的理论起点，法的内在特质的普遍性与形式特征的共同性以及法治社会对法

律体系融合协调的基本要求，决定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必须且只能在法律规范的统

领下和谐共生、协调一致。从法的内在特质看，法存在的内在根据是多重利益的

① 参见曾令良主编：《国际公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77-80页。

② 周鲠生：《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9-21页。

③ 参见梁西主编：《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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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与协调，尽管不存在统一的“世界法”或“人类共同法”，尽管国际法与国内法

在各个环节均存在显著差异，但抽去这些具体的外表，潜藏其后的调整内容（社会

利益关系）和调整机制（社会利益衡平与协调）在法理学意义上是趋于一致的。国

际法正是在吸收国内法制度及法律原理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一国既有的国内法

律规范可能会因国际法对相同事项的规定更加理性和正义而随之改变，而国内法

规范的普遍性意义经过一定的法律实践后可以扩展为国家之间共同遵循的法律

规范。①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协调不只是法律规范内部或法律规

范外部的协调。由于国际法的本质是调整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国内法的

本质也是调整国内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在本质上也应

该是利益关系，两者的协调在本质上也是利益的协调。而随着多极化、全球化进

程的不断推进，国家之间各层次、各领域、各类主体之间的交往互动越来越频繁，

安全、发展、环境、疾病等全球性问题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国

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利益越来越多，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利益分层也越

来越明显。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以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辨是非、定

纷止争、促进和平、谋求发展，因此，作为利益界定、分配和维护的国际法与国内法

得以在总体上协调发展。

事实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尽管从整体上说，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协调的，但在特定时空，它们可能发生冲突。在此情形

下，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需要努力使该冲突保持在较低水平，尽量使冲突不至于

打破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整体协调局面。而要尽量避免冲突升级或预防冲突发生，

国际社会成员必须经常抑制自身对利益的过度追求或一味强求单赢，必须抛弃霸

权和单边主义思想，树立新型国家利益观，追求双赢或共赢。只有充分发挥国际

法与国内法在调适与平衡利益关系中的能动性，国际法与国内法才能共生共

荣。②

正是由于国际法使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得以协调，把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遵循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带向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国际共同体。在全球化时代，原

来立足于自我利益满足的“互惠主义”延伸到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领域，国家利益

与人类利益、全球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许多原来属于“合作国际法”性质的

规则向“共同体国际法”过渡，这些回应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共同行动

① 参见李龙、汪习根：《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法理学思考——兼论亚洲国家关于这

一问题的观点》，《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第14-15页。

② 参见万鄂湘主编：《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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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而形成的国际法律制度成为当代国际法体系的“新生力量”。①

由此可见，现在的国家利益明显或潜在地不再单纯是“国家的”，任何国家都

不能为了促进本国利益而不顾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国家之间通过共同利益和价

值观、规则、法律和制度形成可以自我调节的共同体，使国家之间的冲突因它们共

同的安全、发展需求得以缓和。在中国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利益共同体、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加强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协调，既是中国、也是世

界的最优选择。

二、“全面依法”：法治思维的运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提高领导干部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②尽

管学者们对法治思维的界定并不完全相同，③但都认同法治思维的基本环节是科

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因此，法治思维下的“全面”，意味着推进依法治国不能片面褊狭；应当环

环相扣，不能相互脱节；应当层层相应，不能顾此失彼；应当整体、系统和统一地推

进，不能局部、分散、对立地实施。所谓“全面”，就是要把依法治国作为一项庞大

的系统工程，统筹考虑法治建设的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统筹安排立法、执法、司

法、守法等各个环节的任务，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有效的推进。因此，十

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任务，着力推进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④

在讨论国际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作用之前，有必要说明本文所谓

① 参见刘志云：《国家利益视角下的国际法与中国的和平崛起》，法律出版社 2015 年

版，第37页。

② 《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③ 例如，姜明安认为，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

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

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参见姜明安：《法治思维与新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4页）。江必新认为，法治思维是以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为导向，运用法律原则、规

则和方法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路径与过程（参见江必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中国建设》，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09 页）。孙笑侠认为，法治思维主要表现为法律人的职业思

维，主要包括规则至上思维、权利本位思维、权力控制思维、程序优先思维和技术理性思维

（参见孙笑侠：《法治思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37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20页。

肖永平：全面依法治国的新阶段：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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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的内涵。正如黄进教授所言，现代“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

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不管国际社会成员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关系是

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还是民商事关系，都需要相应的法律或规则来规制。这些法

律或规则，既包括人类社会共同遵循的强行法或一般法律原则，也包括国际社会

长期积累而成的国际习惯，还包括反映相关国家协调意志的国际条约以及各国专

门用来规范其对外关系的各类法律法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

“国际法”，包括国际强行法和一般法律原则、对中国有效的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

以及中国法中专门调整各类对外关系的法律法规，它是由国际法规则和部分国内

法规则组成的有机整体。②

（一）国际法与科学立法

推进科学立法，关键是要提高立法质量。首先要树立国际法治思维，注意国

际法与国内法的协调，尽量避免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实现良法之治。正如曾

令良先生所言，国际法治思维的核心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过程中，党和国家的决策、措施和各种国际行为体的行为，不仅须以国内法为准

绳，还须吸纳国际法准则，按照国际法治的标准或要求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推

进国家民主和法治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思维方式。③

因此，在国内立法层面，一要符合国际强行法和一般法律原则；二要通过转化

或并入将国际条约有效融入中国法律体系；三要在立法活动中尽量考虑习惯国际

法的相关规定。就缔结国际条约而言，必须充分考量国内法的相关规定，对不符

合国内法的公约条款作出必要的保留。由于全国人大既行使立法权，又行使重要

国际条约的缔约权，这为我国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一致提供了制度保障。

事实上，运用国际法治思维推进中国法治建设，既是我国改革开放 40年来的

经验总结，也是新时代全面对外开放的需要。自 1978年以来，中国的涉外法律法

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零散到初具规模的发展，为我国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展广泛而有效的国际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中国法律体系

中的“国际法”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中发挥重要作用，关键在于其制定与实施一

方面符合中国国情，另一方面遵循了国际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正因

为如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完善

① 黄进：《宏观国际法学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② 参见刘仁山：《论作为“依法治国”之“法”的中国对外关系法》，《法商研究》2016年第

3期，第132页。

③ 肖永平、黄志雄编：《曾令良论国际法》，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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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法律法规体系”。这是因为我国现行涉外法律法规还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

有的已经不适应全面对外开放的需要，需要修订和补充，更多的涉外领域存在法

律真空，亟待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如对外关系法、对外投资法、对外援助法、刑事司

法协助法、引渡与庇护法、领事保护法、外国人服务保护法、难民法等。由于这些

法律法规含有“国际”“跨国”或“涉外”因素，其制定与完善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

既符合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需要，并严格依照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使

我国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与国际法治的要求相一致。①

（二）国际法与严格执法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离不

开严格执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严格执法，重点是解决执法不规范、不严

格、不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②下一步法治建设，必须纠

正选择性执法、恶意执法、暴力执法、情绪执法和执法谋私等问题。特别是在我国

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时代，我国执法部门必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个人和跨

国性事务，更需要文明执法，保持谦抑态度选择执法方式，推进执法过程，处置执

法结果，彰显中国法治建设的进步和成就，为我国的全面开放营造良好的环境。

一些案例表明，地方执法部门在处理涉外事务时如果不严格执法，常常导致国家

在国际层面承担国家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全面开放使涉外执法事务的国际合作成为必然。以国际执法

安全合作为例，近年来，由于各种传统跨国犯罪和新型犯罪相互交织影响，互联网

使犯罪危害进一步蔓延加大，恐怖主义威胁更加突出，我国公安机关高举“合作共

赢”大旗，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全面推进重点领域国际执

法安全合作，建立完善务实高效的双多边合作机制，与 11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务实高效的合作关系，搭建了 129个双多边合作机制和 96条联络热线；同 70多个

国家的内政警察部门签署各类合作文件 400余份，牵头或参与国际组织、区域组

织及相关会议机制83个。③

在实际工作中，我国警方与有关国家和地区警方加强双多边交流，不断拓宽

合作渠道、丰富合作内涵、提升合作层次，在打击制贩毒、网络犯罪、贩卖枪支、偷

渡、拐卖人口、开设赌场、组织跨国卖淫、侵犯知识产权、制贩伪假商品等违法犯罪

活动中，通过跨国专项行动、加强案件协查、调查取证、证据交换、缉捕遣返犯罪嫌

① 肖永平、黄志雄编：《曾令良论国际法》，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91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页。

③ 张耀宇、石杨：《合作共赢 打造国际执法安全合作“黄金时代”》，《人民公安报》2017年

2月16日。

肖永平：全面依法治国的新阶段：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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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人等务实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例如，为了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我国警方先后 17次组织工作组赴肯

尼亚、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等地开展警务合作，共捣毁境外电信网

络诈骗窝点6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168名，破案3300余起，涉案金额7.1亿元。①

可以说，我国公安机关已成为高度开放、深度融入全球执法合作体系的警务机构。

又比如，经济全球化需要各国加强反垄断执法的国际合作。因为各国反垄断

法几乎都宣称其具有域外管辖权，只要境外垄断行为损害境内的市场竞争，就可

以管辖；但各国执法机构只根据本国的反垄断法执法，国际上并没有像WTO那样

的机构对各国的规则和做法予以协调。这导致企业在拓展市场时，要适应不同的

竞争规则和做法；同一个反垄断案件，可能有多个国家具有管辖权，不同国家的规

则和做法可能会有冲突，这些都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各国加强

执法合作，协调规则做法。中国与全球经济已高度融合，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

去”，需要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进口产品和引进外资，需要消除境外企业对

国内市场的不利影响，更需要与各国加强反垄断执法合作。事实上，我国商务部

在双边合作方面已与美国、欧盟、日本、南非、俄罗斯、肯尼亚等 10个国家和地区

的执法机构签署了反垄断合作谅解备忘录或类似安排，并与欧盟签署了专门的案

件合作指引；在区域合作方面已签署金砖国家反垄断备忘录，推动区域全面经济

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等自由贸易协定竞争政策议题的谈判；同时积

极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经合组织（OECD）、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等国际

组织召开的国际竞争会议，与各国分享执法经验，研讨执法合作方案。②

（三）国际法与公正司法

1987年 8月 27日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

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处理涉外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涉外案件应依

照我国法律规定办理，以维护我国主权。同时亦应恪守我国参加和签订的多边或

双边条约的有关规定。当国内法以及某些内部规定同我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发

生冲突时，应适用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我国不应以国

际法规定为由拒绝履行所承担的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这是我国在司法和执法

实践中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一贯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要求“坚持以公开

① 参见张耀宇、石杨：《合作共赢 打造国际执法安全合作“黄金时代”》，《人民公安报》

2017年2月26日。

② 根据徐乐夫于 2017年 8月 3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第六届“中国竞争政策论坛”

上的发言：《经济全球化需要加强反垄断执法国际合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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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公正、树公信，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体制”。①最高人民法院

自 2010年提出实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精品战略以来，一直特别重视涉外司法的

质量提升，2015年 7月 14日专门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精品战

略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和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要求“善用

法治思维主动研判大局。寻找构建创新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海洋强国与涉外商事

海事审判的连接点，围绕‘走出去’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我国海洋权益保护、国际海

事司法中心建设、海洋生态文明司法保障、自贸区法治保障、‘一带一路’法治保

障、‘两岸四地’经贸合作司法保障机制、边境贸易与区域经济合作司法保障、涉外

民商事司法环境优化等新问题、新情况开展前瞻性、预判性调研，及时形成调研成

果，通过制定司法解释、个案指导、向有关部门出具司法建议或立法建议、配合有

关部门工作等多种方式，主动服务国家改革开放战略和建设海洋强国战略”。②

同时要求法官视野国际化，“恪守条约义务，正确理解、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国

际惯例，准确适用中外法律，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以公正高效的审判赢

得我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③“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高度重视和创造性运用

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方式，全面把握法律思维中规则思维、权利义务思维、程序性

思维、价值权衡思维和建设性思维等特点，树立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理念，依法

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个体和普遍利益的关系，努力实现自由与秩序、

公平与效率、安全与限制、平等与差别、生存与发展等不同价值追求的耦合与共

赢。”④

在工作机制方面，“进一步完善司法协助机制。要与外事、司法、行政等相关

部门加强联络，探索建立域外送达、域外调查取证的信息网络平台，实现域外送

达、域外调查取证工作各个环节的信息共享，加强信息反馈、分析和经验交流，提

高域外送达、域外调查取证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⑤

由此可见，在全面开放的新时代，中国法院会更加重视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

的适用。而要准确全面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必须坚持两项原则：一是国际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页。

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精品战略 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

和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第14点。

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精品战略 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

和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第2点。

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精品战略 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

和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第17点。

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精品战略 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

和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第26点。

肖永平：全面依法治国的新阶段：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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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它要求法院在解释和适用国际条约时考虑其与国内法律的差异，不能把国内

法的解释和适用方法机械套用于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二是统一性。由于国际

条约和国际惯例的中心目的是实现法律的国际统一，它不仅需要国际统一的法律

规范，更需要这些法律规范在实践中获得统一的适用，它要求所有国家能在相同

的意义上理解和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①当然，遵守这个原则并不意味着必

须机械、死板地解释和适用它们，在不破坏其国际性的前提下，法官仍然可以发挥

其解释、适用和完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创造性。例如，法官可以对国际条约进

行目的解释，并通过司法判决促进国际条约的完善。②

（四）国际法与全民守法

全民守法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首先需要增强全体公民的法治观念。而公

民的法治观念在全球化时代特别需要“内外兼修”：既要培养国内法治观念，也要

养成国际法治观念。因为在全面开放的新时代，我国公民参与跨国民事交往和经

济活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普遍，如跨国旅游、投资、贸易，文化和体育交流等。要

保护好自身合法权益，还必须遵守外国当地的法律，遵守有关国际规则和国际惯

例。也就是说，中国公民和中国企业在国际交往中所守之法必然包括国际法，或

者说首先是国际法。进一步讲，中国要从法治大国走向法治强国，归根结底需要

提高中国公民的国际法治思维和国际法治素养。只有如此，中国才能在国际社会

发挥与其经济力量和政治地位相配比的影响力，为中国“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打

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互动：治理理念的落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总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

步确定“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全面

对外开放的新时代，我国既要加强国内法治建设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更要通过

国际法治建设参与全球治理，同时还要注重实现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互动。

① 肖永平：《提升中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共建“一带一路”的抓手》，《武大国际法评

论》2017年第1期，第13页。

② 李双元主编：《中国与国际私法统一化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年修订版，第

313-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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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对全球治理提出了不同模式①，但都认可全球治理是依据国际法管

理全球公共事务的方式。国际法不仅是全球治理的产物，也是全球治理的载体。

因为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化，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架构的国际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

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主权国家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全球治理的基本主体。只

不过在全球治理的最初阶段，主权国家是唯一的主体，后来国际组织加入了治理

行列，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也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补充性作用。

因此，“全球治理”是多元主体互动管理国际事务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与

机制。其突出特点是参与主体多元、运作机制多样，是一种没有政府的管理模

式。全球治理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套能够为全人类共同遵守、确实对全

球公民都有约束力的普遍规范，全球治理就无从谈起；主要国际行为体对国际法

的遵守与维护是提高全球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的主要途径；主要国际行为体之间

的合作是全球治理成功的保障，而这种合作的开展应根据国际法规范并尽可能在

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②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大会在 2006年就将法治事项列入议

程，通过了“国内与国际的法治”决议③，以后每年都通过相关决议，强调国际法治

与国内法治之间的衔接，支持会员国及其公民在国内落实国际规范和标准，致力

于遵守国际义务。

对于“国内与国际的法治”议题，中国代表郭晓梅在2009年10月14日第64届

联大会议上全面阐述了中国的理解与立场：④

（1）国际法治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主要标志。促进国际法治是国际社会的共

同责任，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实现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

（2）国际法治有两个核心要素：第一是全面、忠实地履行国际法规则，这是国

际法治的形式要求；第二是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这是国际法治的价值取向。

促进国际法治，应当从上述两方面开展工作，相辅相成。

（3）为了全面、忠实履行国际法规则，各国应当尊重并践行“条约必须信守”原

则。根据该原则，第一，条约当事方应当诚意履行条约义务，不能有选择地适用于

己有利的条约规定，也不能单方面对条约进行于己有利的解释；第二，条约当事方

① 主要有世界政府模式、国家中心治理模式、有限领域治理模式、世界网络政府模式、

网络治理模式、没有政府的治理模式、世界主义民主模式、国际机制治理模式等，参见刘衡：

《国际法之治：从国际法治到全球治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

② 参见刘衡：《国际法之治：从国际法治到全球治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③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The Rule of Law

a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A/RES/61/39,18 December 2006.

④ 参见刘衡：《国际法之治：从国际法治到全球治理》，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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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滥用条约赋予的权利，不能以任何行为损害条约的宗旨和目的；第三，无论

哪个国家违反条约义务，均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任何国家对违反条约义务的

行为均不能姑息和纵容。

（4）为了维护人类整体利益，国际社会应重点关注并处理好以下问题：第一，

维护《联合国宪章》的权威，遵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第二，妥善处理全

人类共同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利益观；第三，推动各国平

等、普遍参与国际立法进程，确保国际法律文书平衡反映各国利益和关切；第四，

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鼓励在国际法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国际问题。

2017年 1月 18日，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演讲中强调：“在日内瓦，

各国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就政治安全、贸易发展、社会人权、科技卫生、劳工产

权、文化体育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书。法律的生命在于付诸实

施，各国有责任维护国际法治权威，依法行使权利，善意履行义务。法律的生命也

在于公平正义，各国和国际司法机构应该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

标准，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真正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①

由此可见，统筹推进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国家治

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互动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很多

工作需要加强，比如，加快我国涉外法律体系的构建；充分利用“国际软法”实现国

际法与国内法的衔接；积极参与网络、极地、深海、外空等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制

定；加强同其他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执法合作与司法协助；加强全球

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突破人才瓶颈，培养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

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的专业人才，都是需要我国通

过顶层设计，着力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

国际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中国遵守国际法的立场。

四、“国际条约入宪”：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基石

（一）“国际条约入宪”的必要性

我国现行《宪法》仅概括规定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缔结国际条约的权力及全

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和废除条约的权力，《缔结条约程序法》也只规定了缔结条

约的程序，没有明确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效力。我们建议应当将“国

际条约入宪”，这是为了满足我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主动

全面开放、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有效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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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夯实全面依法治国之根基。立法是依法治国的起点，宪法乃法治建设的

根基。全面依法治国，不仅要将依法治国渗透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的各个环节，还要将依法治国全方位覆盖国家、政府与社会生活的各个

层面，更要依“全面之法”治国，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既包括国内法，也

包括中国缔结的国际条约，这就要求我们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类规

则。因此，只有在宪法中明确国际条约的地位与效力，才能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之

间建立最有效的联系，才能为避免我国法律与我国缔结的国际条约发生冲突提供

最好的保障，为全面有效实施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可以

说，“国际条约入宪”是新时代我国夯实全面依法治国之基的重要措施之一，既能

填补我国法律关于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上位阶的空白，又便于我国履行国际条约义

务，还可以满足我国司法实践适用国际条约的现实需求。

2. 适应我国主动全面开放之需要。党的十八大确立的开放发展理念把开放

作为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两类规则，把既符

合我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以开放促改革，健

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努力实现对外开放与维护安全的有

机统一，在扩大开放中动态地谋求更高层次的总体安全。因此，现阶段我国的开

放是主动全面开放，坚持自主开放与对等开放，加强“走出去”战略谋划，统筹双多

边和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陆海内

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以改变我国对外开放东快西慢、沿海强、内陆弱的区域格

局，逐步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分工协作、互动发展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①而利用国

际条约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是推进上述主动全面开放的基本手段，“国际条约入宪”

则是最基本的保障。

3.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举措。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根植于中华文明和我国的外交实践，契合了各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

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它是对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的正面回应。要促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共同价值、共

享观念。只有国际条约能够在法律规则操作上、法律文化和法治理念塑造上将国

际社会共享的观念具体化、稳定化，塑造凝聚国际体系的价值支柱并规范国际体

系的发展方向，从而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明

确指出：“要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

① 肖永平：《提升中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共建“一带一路”的抓手》，《武大国际法评

论》2017年第1期，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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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他强调：

“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应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

和严肃性”。①因此，“国际条约入宪”既是在国内落实习近平主席上述讲话精神的

需要，也是在国际社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措施。

4. 有效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保障。“国际条约入宪”不仅将国际条约纳入本

国法律体系，更是将国际条约置于宪法的监督之下。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国

内法与国际条约发生冲突，避免国家主权受损。另一方面，国际条约入宪，也有助

于增强其他国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信任感。

（二）“国际条约入宪”的可行性

明确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既有法律文本基础，又有司法实践

基础。

第一，尽管我国《宪法》对中国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

位和作用一直没有明确规定，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

要，我国在有关民事和行政管理等事项的立法中明确规定了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

用问题。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 189条最早对此作出明文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

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此外，民商事、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野生

动物保护、国境卫生检疫、邮政、外国人出入境等领域约70部法律、法规和30件司

法解释都规定了类似条款。还有一些法律的个别条款明确规定某些具体事项中

国际条约的法律位阶及其适用问题，如《民事诉讼法》有关涉外民事诉讼送达和司

法协助的规定，《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和《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有关出入境的

规定等。我国还对一些国际条约作了补充立法和转化性立法，如《外交特权与豁

免条例》、《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等。②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国际条约的规定，

为我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国际条约奠定了法律文本基础。

第二，虽然我国司法实践中国际条约的适用存在一些问题，但也积累了不少

经验。我国缔结和加入的很多国际条约已经在我国具体司法实践中得到适用，特

别是对涉及民商事国际条约的案件，即使没有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法院一般会

根据国际条约优先适用规则考虑国际条约的规定，甚至直接援引国际条约的规定

作为裁判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了 20多件司法解释，明确了 20多项国

① 习近平 2014 年 6 月 28 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弘

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

② 参见万鄂湘主编：《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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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条约的直接适用问题。①这些具体实践为“国际条约入宪”积累了一定的司法实

践经验。

可以说，我国已通过多种方式肯定了国际条约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履行了我

国尊重和遵守国际条约的义务，现在只需要在《宪法》中进一步肯定这种立场。因

为在宪法中对国际条约的位阶进行概括性规定，既能维护我国宪法的最高地位，

发挥宪法的统领作用，又能避免因为执行国内法而出现违反国际条约义务、承担

国际责任的情况。

（三）“国际条约入宪”的具体方案

在宪法中概括规定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需要综合考虑维护国

家主权、尊重宪法权威地位、积极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和尊重我国已有立法及司法

实践等多种因素。根据我国《宪法》文本，就国际条约作出专章规定不太现实，我

们认为，有3种方案可供选择：

1. 在第一章“总纲”第32条前单列1条，规定如下内容：

“第三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诚意遵守业已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

约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善意履行业已承诺的国际义务。

宪法、国际条约、法律和行政法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普遍约束

力的法律渊源。”

解释说明：第 1款明确宣示我国真诚遵守国际条约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是

“国际条约入宪”的主要目的。宪法上的立法宣示，应当比外交宣示的效果好。

第 2款确立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明确所有国际条约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表

明中国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是我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

2. 如果在宪法正文中单列规定国际条约的条文难度大，可以考虑在宪法序

言中增加国际条约的内容

建议把《宪法》序言关于我国外交政策的表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

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中国坚持独立

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

互利、和平共处等国际法原则，信守业已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发展同各国的外

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

3. 既修改序言中的外交政策部分，又单列1条规定

序言相关部分改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

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国际法原则，发展同各国

① 参见万鄂湘主编：《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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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

建议的单列条文可以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诚意遵守业已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善意履行

业已承诺的国际义务。

宪法、国际条约、法律和行政法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普遍约束

力的法律渊源。”

在上述３种方案中，第三种方案应是最优选择。

五、结论

在中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新时代，国际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重要地位凸

显。它是由国际法规则和部分国内法规则组成的，包括国际强行法和一般法律原

则、对中国有效的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以及中国法中专门调整各类对外关系的法

律法规。由于自然人、法人等非国家行为体大量参与国际活动，传统国内法与国

际法的“二元更加分立”模式已不能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

协调和互动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明显特征。国际法在我国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并将发挥更大的作

用。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增多，中国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为此目的，必须加强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协调

与互动，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的最优选择。对中国来说，需要尽快在宪法中明确国

际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中国遵守国际法的立场。本文因此建议在我国

宪法序言中，将外交政策表述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

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国际法原则，发展

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单列 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诚意遵守业已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善意履行业已承诺的国际义务。宪法、国

际条约、法律和行政法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渊源。”

The New Stage of Advancing Rule of Law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Coordination of Rule of Law 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implementing the rule of law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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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 and building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ina needs

to integrat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into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ion of domestic law and in-

ternational law, and to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

al rule of law. This proposition is the logical result of the theory of law, the

thinking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oncept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China, al-

so is the best choice for China and the world as well. In order to create a

new stage of overall rule of law, it is necessary to facilitate the entry of inter-

national treaties to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I suggest

the word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preamble of the constitution may be re-

vised as“China adhere to an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adhere to the princi-

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such as mutual respect for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mutual non-aggression, mutual non-interferenc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to expand the diplo-

matic relations and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other countries.”

Meanwhile, a new article should be added a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rely observes the international treaties concluded or acceded, and

bona fide performs the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promised. The constitution, inter-

national treaties,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re the primary sources of

law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The new era;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mplement the rule of law; global governance; national rule of

law;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the entry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to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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